
                   工 作 證 明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範例）

愛      0 0      企業社    自  年   月  日至  年   月  日聘僱

黃     0 0  從事      搬運    工作，此證明僅提供辦理急

難紓困金申請用，以上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

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             羅東鎮公所

         

  

工作單位：愛      0 0      企業社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負責人：        林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電話：0939123**6

地址：羅東鎮中興路 230 號

中華民國  一○九  年     月    日



工 作 暨 薪 資 證 明      （公司範例）

愛      0 0      企業社 自  108 年   5 月 10 日至  109 年 

5  月 10  日聘僱 黃     0 0 從事搬運工作，本年度 1

月領取薪資              元、2 月領取薪資           元、3 月

領取薪資         元、4 月領取薪資         元，以此證明，

僅提供辦理急難紓困金申請使用，以上資料均

屬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         羅東鎮公所

         

工作單位：愛      0 0      企業社                  蓋章 

負責人：        林 0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電話：0939123**6

地址：羅東鎮中興路 230 號

中華民國  一○九  年     月    日



工 作 暨 薪 資 證 明    （個體戶範例）

林     0  0  自  年   月  日至  年   月  日聘僱 黃     0 0   

從事  販售、清潔    工作，本年度 1 月領取薪資       

元、2 月領取薪資         元、3 月領取薪資          元、4 月

領取薪資          元，以此證明，僅提供辦理急難紓

困金申請使用，以上資料均屬實，如有不實，

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         羅東鎮公所

      

   

證明人：          林 0   0               蓋章

電話： 0939123**6

從事工作地點：羅東夜市第 120 攤

中華民國  一○九  年     月    日



工 作 暨 薪 資 證 明  （自營業範例）

本人林     0  0 自  年   月  日至  年   月  日從事 服

裝擺攤零售業   工作，本年度 1 月收入新台幣      

元、2 月收入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、3 月收入新台幣     

元、4 月收入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，以此證明，僅提

供辦理急難紓困金申請使用，以上資料均屬實，

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           羅東鎮公所

    

證明人：          林 0   0               蓋章

電話： 0939123**6

從事工作地點：羅東夜市第 120 攤

中華民國  一○九  年     月    日


